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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回顧我國近 10年來刑事政策的發展，堪稱是歷來變動最為劇烈的時代，其

中又以民國 94年 2 月 2日修正公布，並於 95 年 7月 1日施行的刑法，最具有代

表性，此一刑法修正案由於總則部分修正幅度達三分之二，為我國 24 年刑法制

定公布後，近 70年來最大幅度之修正，被稱為為刑事政策歷史上之重要盛事（法

務部，2005），該刑法修正施行 4年以來，在刑事司法實務上已經陸陸續續出現

許多經法院判處長刑期的個案，鑑於刑事政策的效果與所造成之影響，通常需要

多年的時間才能顯現（Chen, 2000），本文係蒐集該刑法修正施行前後期間有關

暴力犯罪相關統計數據資料，並進行初步的量化分析，希望能有助於瞭解刑法修

正案施行與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 

 

貳、刑法修正與監禁隔離政策的發展 

   我國刑法修正往往會左右刑事政策動向，95年修正施行的刑法亦是如此，在

官方的眼中，此次刑法修正案象徵著「寬嚴並濟刑事政策」或「兩極化刑事政策」

的來臨，亦即針對犯罪人採取輕罪輕罰、重罪重罰的刑事制裁措施，然而事實證

明寬鬆刑事政策並無法改善以監禁隔離為主的刑罰趨勢1，不僅輕微犯罪，甚至

重大犯罪，包括深受一般民眾所恐懼的暴力犯罪，尤其針對嚴重戕害生命、身體

及自由的暴力犯罪者，都是監禁隔離政策鎖定的對象，至於此次修法重刑政策的

內涵主要係以延長自由刑監禁期間及假釋限制為基準，包括假釋最低法定執行刑

門檻、提高數罪併罰執行上限至三十年、廢除連續犯、牽連犯及常業犯、提高無

期徒刑之假釋門檻、重罪三犯及性侵害犯罪受刑人治療無效果者不得假釋等。 

重刑政策的實現，法律從嚴修正的取向往往是第一步，國內外皆同，經驗顯

示刑事政策立法從嚴從重的趨勢，似乎欲使傳統刑事司法體系轉型成一個嚇阻體

                                                 
* 本文發表於民國 99 年，法 務 通 訊 ， 2505 期 ， 頁 3-6。  
1 以各監獄 98年新收受刑人為例，刑期 1年未滿之短刑期受刑人甚至高達 2萬 7256 人，占全部

新收受刑人 64.3%，顯示我國寬鬆刑事政策強調社區處遇轉向功能並未能有效發揮，例如放寬

緩刑要件、緩起訴、易服社會勞動等，短刑期受刑人仍源源不絕湧入監獄。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guide/search_result.jsp?la=ch&dtdId=000075&search_index=JT&search_value=%E6%B3%95%E5%8B%99%E9%80%9A%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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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例如英國早在 1979 年 5月政府報告中提出正義刑罰論，1991年直接宣稱「積

極監禁」（Positive Custody）的必要性和有效性，造成監禁人口快速成長（許

華孚，2004），而澳洲在 1996年修正刑法引進美國強制判刑法案，針對少年或成

年三犯住宅竊盜者一律判刑入獄服刑 1年以上，另在昆士蘭（Queensland）、南

澳（South Australia）及北部地區（Northern Territory）針對謀殺罪者處以

強制終身監禁政策。 

    演變至今，以監禁隔離為主的刑事政策似乎被視為解決犯罪問題的主要策略

之ㄧ，以我國而言，近 10年來我國監禁率（Incarceration Rate）呈現逐漸攀

升的趨勢，反應了重刑思想彌漫刑事司法體系的趨勢，把犯罪人送到監獄成為抗

制犯罪的主要選擇，我國監禁率從民國 88年底的每 10萬人 254.1，逐漸攀升至

98年底的每 10萬人 276.3，同時 99年 3月監禁率已再創新高，達到每 10萬人

278.1，值得重視。矯正機關面臨超額收容的情形下，收容人數不僅逐年攀升，

更是大幅成長，此外，就亞太地區國家監禁率比較而言，雖然我國監禁率，仍低

於美國，但在亞洲各國，我國監禁率則是名列前矛，僅次於新加坡，卻遠高於日

本、韓國、澳洲、香港等國家，甚至還高於泰國（如圖一），為此我國更是投注

龐大的政府資源在刑事司法體系2，付出的代價著實可觀。 

 

 

 

 

 

 

 

 

 

 

 

 

                                                 
2
 以我國 98年推動易服社會勞動新制為例，其最主要的訴求之ㄧ即在於紓解矯正機關超額收容

現象，然而依審計部 99年審核報告指出，98年 9月推動辦理易服社會勞動計畫，動支政府第

二預備金 1億 7 百餘萬，然而僅在計畫實施當月使矯正機關超收比率略微下降，次月起又逐步

上升，未能達到原訂降低超額收容之目標。 

 圖一  2005年亞太地區各國監禁率之比較 
 資料來源：亞太矯正首長會議   

           http://www.apcca.org 



 

参、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之暴力犯罪率及監禁率分析 

    重刑政策的實現必然要透過刑事司法體系的運作，而以監禁隔離為主要手

段，由於處理的對象又是形形色色的犯罪人，各有其高度的差異性，更增添許多

不可測的因素，為瞭解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之暴力犯罪率（每十萬人口

中暴力犯罪案件發生件數）及監禁率（每十萬人口中監禁人口數）的變化，筆者

以民國 95年 7月 1 日刑法修正施行的時間點為中間點，將二者加以區隔，分析

其前後 3年半（42個月）之發展趨勢如下（如圖二）： 

一、95 年 7月 1日刑法修正施行前 

這段期間政府推出許多治安對策，92年 2月內政部提出「犯罪率零成長」

政策，94年 2月刑法修正公布，3月推出「全民拼治安」專案，然而暴力犯

罪率從 92年 1 月的每 10萬人的 58.68 件，到 95年 6月的每 10 萬人 44.49

件，之間呈現波動起伏現象，初期有明顯劇烈上下波動現象，後期則稍微緩

和，但仍有上下波動情形，暴力犯罪率曾分別於 92年 6月及 93 年 10月的

時間點，二度攀升至每 10萬人 63.80件及 65.02件，而後者也是這 7年來

的最高峰，這段期間暴力犯罪率急劇升高後，則又再度急遽下降、上升，顯

示暴力犯罪在這段時間呈現極度不穩定的狀態。至於監禁率明顯以穩定上升

的型態發展，從 92年 1月的每 10萬人的 247.4，到 95年 6月的每 10 萬人

270.8。 

二、95 年 7月 1日刑法修正施行後 

    暴力犯罪率從 95 年 7月的每 10萬人的 39.08件，到 98年 12月的每 10萬     

人 18.94件，很明顯地，在這個階段暴力犯罪率呈現整體穩定下降的趨勢；

至於監禁率則一反暴力犯罪率的下降模式，持續呈現上升的趨勢，其間雖

因 96年 7月減刑而驟降，但是仍未改變其穩定上升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

暴力犯罪率在整體明顯下降趨勢中，在 96年下半年出現短暫微幅成長情

形，是否為 96 年 7月 16日實施罪犯減刑後，短期內受刑人大量出監而導

致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加，值得後續進一步探討。 

 

     整體而言，92 年 1月至 98年 12月各個月份的暴力犯罪率，初期暴力犯罪



率呈現 M字形上下劇烈波動情形，之後則逐漸趨於緩和，且呈現逐漸下降的趨

勢；至於這段期間的監禁率，則呈現穩定上升的趨勢，除了 96年 7 月因為減刑

而有大量釋放受刑人出監，使得監禁率大幅降低外，但是之後仍再呈現逐步上升

的趨勢。此外，筆者針對此一期間的暴力犯罪率及監禁率，經以 Pearson 積差相

關分析後顯示具有顯著的負相關（r=-.315,P<.01），亦即監禁率升高，暴力犯罪

率則降低，反之亦然；如僅針對 96年 7月至 98年 12月期間加以分析，二者更

具有高度的顯著負相關（r=-.848,P<.01），顯示二者關係十分密切，但是其因果

關係仍待進一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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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之暴力犯罪率之差異分析 

    為瞭解民國 95 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 3年半（42個月）整體暴力犯罪率之變

化情形，經分析後發現有顯著下降趨勢，其二者差異已達顯著水準（t值

=10.874，p<.01）；此外，為再進一步瞭解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三個不同

時間區段（42個月、24個月及 12個月），其強盜搶奪、強制性交及殺人重傷害

犯罪率是否有明顯差異，經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針對刑法修正施行前與施行後

的犯罪率帄均數相比較，其結果如下： 

（一）強盜搶奪犯罪率： 

新刑法重刑政策施行 

95年刑法修正施行 

       圖二  92 年 1月至 98年 12月各月份暴力犯罪率及監禁率之趨勢 

暴力犯罪率 

96年罪犯減刑 

   監禁率 

犯罪率零成長政策 
刑法修正公布、全民拼治安 



      刑法修正施行前後的三個不同時間區段，其強盜搶奪犯罪率差異相當大，

均有明顯降低情形，且都已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 

（二）強制性交犯罪率： 

      刑法修正施行前後的三個不同時間區段，其強制性交犯罪率帄均數，都高

於施行前；甚至其中刑法修正施行前後 24個月的強制性交犯罪率，其差

異性已達顯著水準（t值=-2.121，p<.05），此為一治安的警訊。 

（三）殺人重傷害犯罪率： 

      刑法修正施行前後的 42個月，其殺人重傷害犯罪率差異相當大，有明顯

降低情形，並已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t值=3.603，p<.05），但是刑法修

正施行前後的 24個月及 12個月期間，其殺人重傷害犯罪率帄均數雖有

降低，但經 t檢定結果，其差異性未達顯著水準。 

 

                   表一  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主要 

                         暴力犯罪類型發生率之差異分析 

犯罪類型及期間 帄均數 t值 

強

盜 

搶

奪 

施行前 42個月 3.6640 
11.916** 

施行後 42個月 1.9348 

施行前 24個月 4.0340 
11.414** 

施行後 24個月 2.2871 

施行前 12個月 4.0486 
8.037** 

施行後 12個月 2.4612 

強

制 

性

交 

施行前 42個月 .8277 
-.242 

施行後 42個月 .8349 

施行前 24個月 .8220 
-2.121* 

施行後 24個月 .8958 

施行前 12個月 .7955 
-2.037 

施行後 12個月 .8793 

殺

人

及 

重

傷

害 

施行前 42個月 .3759 
3.603** 

施行後 42個月 .3223 

施行前 24個月 .3605 
1.414 

施行後 24個月 .3341 

施行前 12個月 .3633 
1.786 

施行後 12個月 .3283 

                  檢定顯著性 * P<.05，** P<.01 



 
 

    在主要三種不同的暴力犯罪類型中，強盜搶奪犯罪率占整體暴力犯罪率比例

最高，而其下降趨勢最為明顯，在刑法修正施行前後三個不同時間區段，都呈現

顯著差異，因而主導了整體暴力犯罪率的下降趨勢（如圖二），然而如果就此斷

言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亦即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後，已逐漸發揮其重刑政

策所預期的嚇阻或監禁隔離犯罪人的效果，因而導致強盜搶奪犯罪率明顯降低；

似嫌草率，因為這樣單純前後期的比較，因為沒有控制其他與犯罪有關的因素，

或許犯罪率的降低是因為社會、經濟、人口變遷、警政或其他公共政策因素的影

響。最具體的例證如美國加州於 1994年由州長 Wilson 正式簽署施行三振法案，

在通過後的 18個月內暴力及財產犯罪率明顯降低，Lungren雖將此歸功於三振

法案，但是卻也有更多的研究指出三振法案不是成犯罪減少的唯一因素，

Stolzenberg and D’Alessio（1997）蒐集 1985年至 1995年加州 10 個城市的

犯罪統計資料，研究指出其中僅有阿納海姆（Anaheim）市犯罪率下降與三振法

案有明顯關係，其餘城市皆無。 

    不過，無論真正導致暴力犯罪率明顯下降的因素為何，單就我國官方統計近

年來暴力犯罪率下降的現象，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暴力與財產的結合犯罪（強

盜搶奪犯罪）下降更為明顯，這即是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值得欣慰的好現

象。此外，殺人重傷害犯罪率亦有下降情形，在刑法修正施行後 12 個月及 24

個月的初期，其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然而在施行後 42個月達到顯著水準，此

是否意味著隨著時間的經過，重刑政策逐漸發揮其犯罪嚇阻效能，潛在犯罪人畏

於重刑而不敢從事犯罪行為；抑或是監獄長期監禁隔離策略逐漸奏效，犯罪人阻

隔於自由社會之外而沒有機會犯罪；還是有其他可能因素所導致；無論如何，未

來如能持續維持這樣的下降趨勢，是值得觀察期待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強制性交犯罪率在民國 95年刑法修正施行前後的不

同時間區段，不僅未明顯下降，反而有上升的情形，其中施行前後 24 個月的區



間更達到顯著水準，更是一個警訊，尤其近年來我國陸續推動許多性侵害防治政

策，除了刑法修正增列加害人強制治療制度外，在社區層面亦推動針對加害人施

以科技設備監控措施，同時監獄針對性侵害再犯危險偏高者的假釋作業更為嚴

謹，實質上即延長其在監服刑期間，後續並規劃刑後治療處所，然而官方統計資

料顯示強制性交犯罪率卻不降反升，值得思考的是，Bonta（1997）指出重刑本

身並不見得能完全達到嚇阻再犯效果，合適的教化處遇、司法機關配合及民眾協

助預防再犯，才能減少犯罪的發生；對於性侵害犯罪人，在施以隔離監禁為主的

重刑政策之時，若未能挹注更多的資源，同步提升機構及後續社區治療輔導的品

質，以有效矯正處遇性侵害犯罪人，此將成為社會治安上的一大隱憂。 

 

伍、結語 

    歐美各國在重刑政策浪潮下，陸續推動重刑立法措施，企圖以監禁隔離為主

的嚴刑峻罰來遏止犯罪，學界並已累積相關可觀的評估研究，我國仍在起步階

段，筆者關心的是，無論是主政者主動選擇或刑事司法實務機制的運作使然，皆

顯示監禁隔離政策無可避免地成為當前作為抗制犯罪的主軸，當前矯正機關飽受

嚴重超額收容之苦，轉向政策收效又極其有限，短刑期受刑人仍如潮水般湧向監

獄的同時，本文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希望主事者無論是在宏觀的矯正制度、軟

硬體設施乃至於心理層面上，都應該給予矯正工作者應有的重視和資源，畢竟臺

灣作為一個已開發的文明國家，我們不能只是把犯罪人丟到已經嚴重爆滿的監

獄，眼不見為淨，過去矯正工作者已然面對多年來每況愈下的窘境，現在和未來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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